
吉寓石家庄物业管理有限公
司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贾 园 诉 你
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告知合议
庭组成人员通知书、起诉书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等开庭手续。自
本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
内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三日下午 14 时 00 分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民一
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法
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团有限
公司、陕西大城小屋不动产管
理有限公司石家庄分公司、四
川小屋智趣房地产经纪有限
公司: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段 俊 宝 与
被告陕西恒城永昶实业集团
有限公司、陕西大城小屋不动
产管理有限公司、陕西大城小
屋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石家
庄分公司、陕西芈琼建筑工程
有限公司、四川小屋智趣房地
产经纪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
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，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 15
日内，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
第 3 日下午 14 时（遇节假日顺
延）在本院西兆通法庭开庭审
理 ，逾 期 本 院 将 依 法 缺 席 审
判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曹智育:
本 院 依 法 受 理 原 告 康 保

县丰远扶贫小额贷款有限公
司诉你与刘世杰、牛金瑞借款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(2021)冀
0791 民 初 356 号 民 事 判 决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老鸦庄法庭领取民事判
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张家口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
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石菊鱼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唐 彦 兵 诉

你与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磁县支行、第三人邯
郸市鑫隆木业有限公司、王常
根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，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
庭传票。自公告发出之日起
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
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林坦
法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依
法缺席裁判。

磁县人民法院

孙兴栋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东 东 诉

你方租赁合同纠纷一案。因
无法通过直接送达方式或其
他方式向你方送达，故依法向
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举
证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、合议
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等 材 料 。
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
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
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
告 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 、30 日
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
日 9 时(遇法定节假日顺延)在
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王文全：
本 院 受 理 刘 瑞 龙 诉 你 追

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(2021)冀 0227 民
初 62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到
迁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领取，
逾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
高文青: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阳 光 财 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
支公司诉被告高文青、高建存
保险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 本 院 (2021) 冀 0227 民 初 413
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发出
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
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
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
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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